附加3：
无锡太湖学院团学组织换届选举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团学干部队伍建设，推进我校团学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加强团学组织负责人队伍建设，确保各团学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无锡太湖学院团学组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校团委特制定本次换届选举实施办法，本实施办法适用于社团联合会、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公寓团，具体内容如下:
一、选拔原则
1、新一任团学组织责人换届采用投票选举制度，遵循“自愿”加“择优”原则，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优先选拔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候选人。
2、此次团学组织负责人选举采用“组织推荐-考核评定-校团委约谈-述职投票选举”四者相结合的方式，选择符合岗位要求的优秀学生干部。
3、选拔过程秉承“公平、公开、公正、择优”和注重实绩的原则。
二、选拔要求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定地政治方向，较高的理论水平，较强的号召力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及团队合作精神。
2、工作态度积极向上，吃苦耐劳，在广大学生中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
3、热爱团学工作，熟悉团学组织的常规工作，了解团学组织的基本运作情况。
三、换届流程
1、应以书面形式向校团委递交有关正式召开代表大会的请示，请示内容应包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的主要任务及议程，代表的资格条件、名额分配及产生办法，以及筹备召开会议的其他重要事项。
2、各团学组织待请示批准后向校团委组织部邮箱递交超过本组织负责人候选人数量20%的差额名单及相关材料。
3、校团委根据候选人材料，从竞选者的思想状态、工作经历、对团学组织认知、思维能力等方面，确定候选人名单。
4、校团委组织部对各团学组织负责人候选人进行调查考评，并确定约谈名单。
5、校团委对候选人进行组织约谈，进一步了解候选人的竞选意向与目的，考察其思想动态、组织能力及对学生工作认知、思维能力、工作计划等各方面综合素质，并确定最终候选名单。
5、各团学组织召开选举大会，候选人进行述职，校团委组织部对投票结果进行核算，确定名单并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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